罗溪中心小学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制度
受理部门：罗溪中心小学青少年维权岗
法律依据：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及相关法律、规章。
受理对象：全校学生
维权志愿者：
殷国伟、徐建峰、卢庆平、贡树良、钟红霞、丁丽霞、曹利琴、
王迪芸（少先队大队长）、张雨轩（少先队副大队长）、
朱茜睿（少先队副大队长）、祝怡甜（少先队宣传委员）、
刘湘（少先队宣传委员）、王茜（少先队组织委员） 
受理内容：
青少年学生依法享有的权益受到侵害事件
受理程序：
1、当事人采取来电、来信、来访和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，向学校青少年维权岗反映有关情况。
2、学校青少年维权岗落实专人负责接待工作，作好书面记录。
简单问题：当天解答处理；复杂问题：经调查核实，十日内会同学校团支部、有关单位、居委会等职能部门协调解决，提出处理意见；疑难问题：与警署、检察院等司法部门进行调处。
3、学校青少年维权岗对情节严重的个案，移送警署、检察院等有关职能部门解决处理。
4、学校青少年维权岗设咨询站、宣传站，为学生咨询、解答有关维权问题。
联系地点：副校长室
责任人：徐建峰
联系电话：0519—68767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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